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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关于《不扩散条约》第六条和 199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和延期大

会通过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决定第 4 段(c)分段执行

情况的报告 
 
 

 葡萄牙认为，就《不扩散条约》第六条和 1995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

延期大会通过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决定第 4 段(c)分段的

执行情况提出定期报告，是切实加强审查进程的根本要素之一。定期报告有助于

创造一种普遍的透明文化，有助于加强对整个《不扩散条约》机制的信任，从而

提高透明度、促进建立信任并促使条约缔约国在核裁军领域作出的承诺不可逆

转。 

 因此，葡萄牙欢迎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就各缔约国提出

定期报告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并愿意就条约第六条和 1995 年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决定第 4 段

(c)分段的执行情况提出本国报告，以展示对上述原则的承诺。 

 1. 葡萄牙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葡萄牙于1993年 1月 13日签署了《化

学武器公约》，于 1972 年 6 月 29 日签署了《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并于 1977

年 12 月 15 日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成为这些条约的缔

约国。葡萄牙在多边和双边范围内，尤其作为北约和欧洲联盟（欧盟）的成员之

一，始终呼吁全面遵守所有这些机制。 

 2. 葡萄牙认为，《不扩散条约》是核不扩散、核裁军和国际合作和平利用

核能领域各项努力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看，《不扩散条约》是一项平衡的条约，

反映出应在更广泛的不可逆转和可核查的全球裁军范畴内实现逐步削减核军备。

葡萄牙致力于实现普遍遵守条约的目标，并承诺与盟国和伙伴一起，为实现这一

目标加强外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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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葡萄牙认为，核裁军应谨慎进行，核裁军本身不是目的，不能孤立地进

行。核裁军必须在国际控制下进行，同时应确保全球的稳定、安全与和平。为此，

葡萄牙对冷战结束以来欧洲核武库大大减少感到高兴。 

 4．葡萄牙于 1996 年 9 月 24 日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

条约》），并于 2000 年 6 月 26 日批准了这项条约。葡萄牙坚决支持《全面禁试条

约》尽早生效，并一直在双边接触和各个多边场合呼吁各国尽可能签署和批准这

项条约。葡萄牙参加国际监测系统，拥有三个监测站。这三个监测站目前正在亚

速尔进行安装（分别是次声监测站、水声监测站和放射性核素监测系统）。此外，

葡萄牙始终参加（《全面禁试条约》第十四条框架内的）促进会议，推动条约尽

早生效，并一直在联合国主持下或与欧盟其他成员一起积极参与推动《全面禁试

条约》的其他几项政治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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